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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保障方式：
此時應衡量公益與人民之私益決定保障方式，若私益大於公益

時，應採存續保障；於公益大於私益時，非謂當事人即不得主張信

賴保護原則，此時行政機關則應透過財產補償、過渡期間等方式保

障當事人信賴。

考點 法不溯及既往原則

(一) 概說：
按法律原則上不得溯及既往適用，此為法不溯及既往原則，此原則係

植基於「信賴保護原則」和「法安定性」之要求，蓋人民無從預知往後法

律之變化，若允許法律溯及既往適用，將導致人民之信賴遭到嚴重侵害，

亦會使法律關係處於不安定之狀態。又法不溯及既往原則，可依照其所規

範之「事實」是否「業已終結」區分為「真正溯及」和「不真正溯及」19

而異其審查方式。

(二) 真正溯及：原則違憲，例外合憲。
若法律所規範者為「業已終結之事實」時，即屬於「真正溯及既往」

之情形，此時若法律所溯及之事項有利於人民者，通常為憲法所不禁；反

之，若對於人民之權利有所影響，基於對於人民基本權利和信賴利益之保

障，原則上應為憲法所不許20。 
惟國家在面對各種社會事實之改變時，必須能夠透過新定或修改法律

以為因應，故法不溯及既往原則，除在刑法領域外，並非絕對，於若干情

19  李建良，法律的溯及既往與信賴保護原則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，第24期，2001年7
月，81頁。 

20  可參釋字第793號：「按基於法安定性及信賴保護原則，限制或剝奪人民權利之法
律規範（下稱不利性法律規範），原則上不得溯及既往生效；亦即法律原則上不

得溯及適用於該法律施行前即已終結之事件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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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仍得例外溯及既往，學者援引德國法見解認為，此種例外包括21： 
1. 人民預見法律將有所變更者。 
2. 現行法律有不清楚、紊亂或違憲無效之情形，立法者以新規定予以

取代。 
3. 所造成之負擔微不足道者。 
4. 基於極為重要之公益。 
我國實務見解亦於釋字第793號和112年憲判字第3號22肯認「極為重大

之公益」得為溯及既往之例外事由。 
  

【圖一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規生效日 

                事  件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溯及規範 

 
  

(三) 不真正溯及：原則合憲，惟仍應審查信賴保護原則。 
若法律所規範者非「業已終結之事實」而是「正在進行之事實」時，

由於人民不能夠信賴現有法律將一直永續存在，故原則上，此種法律應屬

合憲。惟法律的修改既然對過去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有所影響，倘若人民 

對於先前法律之繼續施行已有信賴，立法者對於該信賴利益，仍應予以保

 
21  李建良，法律的溯及既往與信賴保護原則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，第24期，2001年7
月，83-85頁。 

22  參釋字第793號：「惟系爭規定五之目的，係為認定與政黨關係密切之附隨組織，
進而得以調查及處理其源自政黨之不當取得財產，以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，健

全民主政治，並落實轉型正義，故系爭規定五所欲追求者，乃憲法上重大公共利

益，其後段規定之溯及既往效力，具有合憲之正當事由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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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23，故此時仍須以信賴保護原則加以審查。 
  

【圖二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規生效日 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  件 

 
  

 筆者 の話 

 
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之解題思路，首先應該先判斷該法規究竟屬於

「真正溯及」或「不真正溯及」進而選擇對應之審查方法，於前者

應審視是否有合憲例外，於後者則應審查是否符合信賴保護原則，

這是憲法和行政法非常重要的概念，也是同學時常混淆的地方，務

必要搞清楚。 
 

【圖三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真正溯及：審查是否具有合憲例外 

判斷真正溯及或不真正溯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真正溯及：審查信賴保護原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賴基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賴表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賴值得保護 

  

 
23  李建良，法律的溯及既往與信賴保護原則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，第24期，2001年7
月，85-86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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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點直擊站 
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（下稱指揮中心）依「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」（下稱特別條例）第7條規
定，作成109年3月17日肺中指字第1093800250號函：「……二、醫院因

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人員出國規定如下：(一)適用對象：
於醫院服務之醫事人員及社工人員。(二)限制地區：第三級旅遊警告地
區，除特殊情形外，禁止前往……。(三)報准程序：因會議、公務或其他
特殊原因，欲前往第三級旅遊警告地區，應經所屬醫院報衛生福利部同

意……。(四)實施期間：自109年2月23日起至109年6月30日止……。(五)
出國者，返國後應依規定，接受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14天，且於該期
間不得從事醫療照護工作。三、違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依特別

條例第7條規定實施之應變處置或措施者，將依該條例第16條規定處新臺
幣5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。」（下稱系爭函文）。甲為任職乙公立醫
院具公務員身分的醫事人員，於指揮中心作成系爭函文前已訂妥機票，擬

於109年3月20日（週五）前往經指揮中心列為第三級旅遊警告地區的日本
旅行。甲經公文傳閱知悉系爭函文後，未經報准同意，以國內旅遊名義請

假，如期前往日本。甲於同年3月29日（週日）返國入境時快篩陽性確
診。乙公立醫院認為甲請假虛偽不實，且違反系爭函文，造成醫院防疫人

力的調度困難，並確診成為防疫破口，嚴重傷害政府信譽，且繼續曠職6
日，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3條、第14條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
第3款、第8款規定，核定甲1次記2大過，免職（下稱系爭懲處）。甲不服
系爭懲處，提起行政爭訟。試問： 
(一) 如系爭函文為法規命令，其定自109年2月23日起實施，有無違反何種
憲法原則？（30分） 【節錄自112司律第1題】 

參考法條 
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
第7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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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，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

或措施。 
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
第13條 
未辦請假、公假或休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，或請假有虛偽

情事者，均以曠職論。 
第14條 
曠職以時計算，累積滿8小時以1日計；其與曠職期間連續之例假日應予扣
除，並視為繼續曠職。 
公務人員考績法 
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2目、第3項第3款及第8款 
（第1項）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及專案考績，分別依左列規定：……

二、專案考績，於有重大功過時行之；其獎懲依左列規定：……(二)一次記二
大過者，免職。……（第3項）非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為一次記二大過處
分：……三、違抗政府重大政令，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，有確實證據

者。……八、曠職繼續達4日，或1年累積達10日者。 
公務員懲戒法 
第2條 
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，有懲戒之必要者，應受懲戒：一、違法執行職

務、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二、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，致嚴重損

害政府之信譽。（104年5月20日修正前原條文：「公務員有左列各款情事之
一者，應受懲戒：一、違法。二、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。」） 
第9條第1項 
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：一、免除職務。二、撤職。三、剝奪、減少退休

（職、伍）金。四、休職。五、降級。六、減俸。七、罰款。八、記過。

九、申誡。（104年5月20日修正前原條文：「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左：一、
撤職。二、休職。三、降級。四、減俸。五、記過。六、申誡。」） 

考點破解 
這題已經將系爭函文定性為「法規命令」了，同學就不用再花篇幅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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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了。依照我們上面提過的審查模式，同學們應該知道遇到這種題目要先

認定究竟屬於「真正溯及」或「不真正溯及」之情形，但這題麻煩的地方

在於，他會同時涉及「真正溯及」和「不真正溯及」蓋於「自109年2月23
日起實施」會使系爭函文得規範已終結之事實，而涉及「真正溯及」，應

審查是否具有合憲例外；又於「安排將於109年3月17日以後前往第三級旅
遊警告地區的醫事人員」而言，由於其出國是尚未終結之事實，則會涉及

「不真正溯及」，而應審查信賴保護原則。 
 

【圖四】 

            實 施    真正溯及     公 布   不真正溯及 

 

           109/2/23              109/3/17 
 

  
  

 
【共927字】 

(一) 系爭函文違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： 

1. 系爭函文違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： 

(1) 系爭函文定自同年2月23日施行，涉及「真正溯及」之情形： 

 按基於「保障人民信賴」和「法安定性」之要求，法律原則上

不得溯及既往適用，此為法不溯及既往原則。又法不溯及既往

原則可依照其所規範之「事實」是否「業已終結」區分為「真

正溯及」和「不真正溯及」。 

 本件中，系爭函文於109年3月17日始發佈，惟卻於109年2月23

日即開始實施，若醫護人員於2月23日至3月17日有出國行為，

縱使已然歸國亦會觸犯系爭函文而招致懲處，故系爭函文規範

 擬 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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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乃業已終結之事實，屬「真正溯及」之情形。 

(2)系爭函文違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： 

 按於「真正溯及」之情形，基於對於人民基本權利和信賴利益

之保障，原則上應為憲法所不許，惟國家在面對各種社會事實

之改變時，必須能夠透過新定或修改法律以為因應，故該法規

範如具有維護極為重要之公益等例外情形時，得例外溯及之。 

 本件中，系爭函文之目的雖係為維護全體國民之健康權，落實

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之照顧義務，堪屬極為重要之公益。惟人

民既已於2月23日至3月17日間完成旅遊行程歸國，是否染疫已

然確定，使該規範溯及適用並無法改變此事實，實難以達成維

護全體國民之健康之目的，應非基於「極為重要之公益」而所

為之溯及。 

 綜上，系爭函文不具有合憲例外，違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則。 

2. 系爭函文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： 

(1) 按人民合理正當之信賴應予保障，此乃信賴保護原則之內涵（釋

字第525號參照）。本件中，系爭函文對已有具體行動，安排將於

109年3月17日以後前往第三級旅遊警告地區的醫事人員而言，由

於其所規範者乃「尚未終結之事實」僅構成「不真正溯及」，雖

非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，惟仍應審查是否違反信賴保護原則。 

(2) 又欲主張信賴保護原則，應具備信賴基礎、信賴表現及信賴值得

保護三要件。本件中，醫護人員信賴系爭函文公布前之法規範，

認為得任意出國而規劃行程，具備信賴基礎和信賴表現，又其並

無任何信賴不值得保障之情形，故得主張信賴保護原則。 

(3) 本件中，維護全體國民之健康權之公益固然大於醫護人員之居住




